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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3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1日下午2:30

（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15至

2020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毅昌创意产业园中央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熊海涛女士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0年4月25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召开会议的补充通知刊登在2020年5月1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

7、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9名，代表股份数156,195,0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9514%，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6人， 代表股份数156,022,30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908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172,700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0.043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周鹏程律师、丁超俊律师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为39,469,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99.6214%� ；反对

票为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378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51,936,1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33.2508%；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为39,469,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99.6214%� ；反对

票为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378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为39,469,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99.6214%� ；反对

票为1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378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及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156,045,006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99.9040%；反对票为150,000股，占

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0960%� ；弃权0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0%。

上述1、3、4、5、6、7、8、9项议案已由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2已由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10已由2020年3月23日召

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律师、周鹏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20-030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并于2020年4月30日发

出通知，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下午3:00在浙江省瑞安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688号205会议

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从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3,506,633,8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67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333,074,7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9340％。 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173,559,0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5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2人，代表股份205,570,7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32,011,7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909％。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173,559,0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57％。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39,5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579,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63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569,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尤飞宇 同意股份数:3,424,147,342股

10.02.候选人：尤飞锋 同意股份数:3,424,147,342股

10.03.候选人：叶其伟 同意股份数:3,424,147,34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01.候选人：尤飞宇 同意股份数:123,084,315股

10.02.候选人：尤飞锋 同意股份数:123,084,315股

10.03.候选人：叶其伟 同意股份数:123,084,315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冯金伟、张琦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

002064

股票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20-031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氨纶”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0年5月10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0年5月2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

式召开，独立赵敏女士、朱勤女士通讯表决，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原董事尤小平先生、林建一先生、潘基础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

事及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补选尤飞宇先生、尤飞锋先生、叶其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关于董事、董事长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刊登于2020年5月21

日、4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鉴于此，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进行补选，具体如

下：

1、补选尤飞宇先生、尤飞锋先生、叶其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2、补选尤飞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3、补选尤飞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各专业委员会其他委员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

002072

股票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20-L041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股东提出质询或建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2020年4月30日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1号新保利大厦12层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王健先生

因公司董事长纪晓文先生出差外地，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经公司过半数董

事推举董事王健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318,24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19.4990％。

其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9,143,13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5.19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 代表股份25,175,1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3040％。

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5名，

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8,989,01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5.1074％。

（九）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上海海华

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李茜茹律师、邵恒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下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2020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34,051,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40％；反对26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2,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75％％；反对

26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4,051,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40％；反对26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722,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75％％；反对

26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3,921,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32％％；反对266,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13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0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592,0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35％； 反对

2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弃权13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1.454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4,051,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40％；反对26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2,7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75％； 反对

26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32,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8％；反对26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03,4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228％； 反对

2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弃权1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147％。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51,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40％；反对26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2,7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75％； 反对

26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51,9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40％；反对266,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6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22,7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75％； 反对

26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25％；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李茜茹律师、邵恒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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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14:00

4、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柏藩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

月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会议出席的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85,291,79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164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62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08,487,2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49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91,551,9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8015%。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3,739,8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6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5,194,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38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3%；

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8%。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5,147,6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68,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8%；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343,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72%；

反对6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0%；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8%。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85,194,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38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3%；

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8%。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85,194,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8%；反对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389,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3%；

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75,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8%。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会提议2019年度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48,662,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5元 （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1,074,331,150.00元， 其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3,413,682,

258.28元结转下年。

表决结果:�同意1,185,229,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7%；反对62,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424,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23%；

反对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5,270,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465,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

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4,814,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850%；反对40,477,7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1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68,009,4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6889%；

反对40,477,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5,228,7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7%；反对22,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424,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9%；

反对2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3%；弃权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8%。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5,270,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465,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

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5,270,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21,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8,465,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

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9,01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2%；反对2,415,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0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19%；

反对2,415,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1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9,01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2%；反对2,415,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0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19%；

反对2,415,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13%。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9,01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2%；反对2,415,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0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19%；

反对2,415,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13%。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9,01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2%；反对2,415,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0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19%；

反对2,415,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13%。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9,012,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02%；反对2,415,8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07,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119%；

反对2,415,8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68%；弃权3,863,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613%。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8,970,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67%；反对2,416,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9%；弃权3,90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16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737%；

反对2,416,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72%；弃权3,90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91%。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78,970,9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67%；反对2,416,22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9%；弃权3,90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166,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737%；

反对2,416,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72%；弃权3,904,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91%。

1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7,033,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33%；反对837,75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7%；弃权7,420,5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228,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877%；

反对837,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22%；弃权7,420,5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401%。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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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号）。 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

雪峰先生就有关事项出具的书面《承诺函》，现将《承诺函》内容公告如下：

“本人于2019年10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目前尚未收到调查结果。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人的前述情形将会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

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发行条件构成障碍。

为消除上述调查对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和障碍，本人郑重向公司承诺：本人将全力

配合上市公司开展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并自愿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的

董事会前，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以使得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顺利进行。 ”

截至目前，中介机构正在对上市公司开展现场尽职调查工作，拟发行对象正在履行本次交易相关的

内部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处在初步筹划阶段，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尚在论证过程中，仍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批准程序，相关事项及发

行对象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上述

核准以及核准的时间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2020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三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低于公司股票面值， 公司就有关

事项提示如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十八）项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

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股票价格走势，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看待市场变化，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

*ST

康得 公告编号：

2020-095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1、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集团）累计被冻结的股份

数量达10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2、 上市公司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

集团）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登记日 质权人

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是 1,327 1.80% 0.37% 2020.5.20 ①

注：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54,090.0282万股。

1、上表中质权人请见以下标注：

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康得集团所持质押股份（累计被冻结或拍卖等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康得投

资集团

有限公

司

737,364,111 20.82% 737,364,111 100% 20.82% 729,844,851 100% 7,519,260 10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一致。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67,169,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5.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2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1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8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9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32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111 BILTING��DEVELOPMENTS��LIMITED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五、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银海街760号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缪敏鑫

咨询电话：0571-81639093

传真电话：0571-81639096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38�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7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年5月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

派方案一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07,027,5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23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1.107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0.24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3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6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2 02*****625 韩丽梅

3 02*****112 蒿文朋

4 02*****951 田洪池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有庆、左义娜

咨询电话：0535-8866557

传真电话：0535-8831026

电子邮箱：wang.youqing@chinadawn.cn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